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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 11 月 22日收

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担保事项的

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7]2348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 

《问询函》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2017 年 11 月 22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因潍坊乐星化学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乐星化学）到期未还款，中国银行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近日，公

司收到中国银行的通知，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，中国银行已从公司账户扣划

15,000,000元人民币。 

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条等有关规定，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一、2017 年 3 月 17 日，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潍

坊乐星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公司为乐星化学 1.71亿元的综合授信提

供担保，贷款期限为 1年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一）截至目前，公司是否已签署具体担保协议、承担担保责任，上述担保

授信是否仍然有效。 

二、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已多次披露因乐星化学无法按期还款，你公司账户资

金被扣划的公告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二）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对乐星化学担保授信总额度、授信时间和期限、履

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； 

（三）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对乐星化学实际发生担保的情况，包括担保发生时

间、对应主债务的金额和用途、债务是否存在逾期、逾期发生时间、对逾期债务

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、是否计提预计负债及依据；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

（四）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因乐星化学无力偿还债务已承担担保责任情况，包

括对应主债务金额、用途和期限，因承担责任被扣划的金额、时间； 

（五）你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被扣划的金额涉及的会计处理，及可能对公司

当期财务数据的影响；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（六）扣除已承担担保责任外，你公司可能还需承担的担保责任、对应会计

处理、对公司的影响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乐星化学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潍坊亚星湖石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亚

星湖石），公司已于 2016 年 12月 2日将其出售，并已完成工商登记。同时，2016

年 11 月，亚星湖石以其持有的动产为你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了抵押反担保，并

已签署《反担保抵押协议》，已完成登记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七）2017年 3月，你公司与乐星化学签订《代为还贷协议》，公司将按照

相关担保合同的约定代乐星化学偿还到期信用证 4,434,320美元，乐星化学将于

2017年 6月 27日前向你公司偿还代为还贷本金及利息。乐星化学向你公司偿还

代为还款的本金及利息的情况； 

（八）乐星化学以其截止 2016年 6月 30 日账面价值 17,333.74 万元，评估

价值 18,064.92 万元的机器设备等动产向你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，请补充说明：

抵押机器设备的用途、性能、目前使用状况、折旧等情况；上述机器设备的可变

现价值是否仍然能够足额覆盖你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；上述动产的折旧等情况对

你公司担保的会计处理产生的影响；并核实并补充披露乐星化学的还款能力和还

款资金来源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（九）你公司曾披露称，针对代偿信用证和担保，公司董事会制定措施包括:

一是要求乐星化学以合计 912万元的原材料和备件补偿部分代偿款项；二是依据

《反担保抵押协议》，以抵押标的聘请中介机构评估后依法追偿。并按照差额要

求补足，若不能补足，公司将会通过司法途径追偿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针对你公

司为乐星化学代偿信用证和承担的担保责任，是否已根据前期制定的措施进行追

偿，并请说明具体措施及其发生时间、目前进展、后续安排；若无法追偿，对上

市公司生产经营、当年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四、你公司于 2016 年以 1元出售乐星化学，并确认相关收益。请你公司 2016

年年审会计师补充说明：（1）出售乐星化学确认收益金额；（2）年审会计师确认



上述收益时履行的审计程序、取得的审计证据、得出的审计结论、相关程序和证

据是否支持结论；（3）年审会计师确认上述收益时是否关注公司仍对乐星化学提

供担保的情况，该情况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，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规性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3日披露上述问询函，于 2017年 11月 27日前披

露问询函的回复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” 

根据《问询函》要求，公司正在就《问询函》提出问题进行回复和说明，待

完成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进行披露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
